
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學生攜帶行動通訊設備使用管理通知單

親愛的家長：
　　近年來學生攜帶行動通訊設備（如手機、平板）到校的情形相當普遍，但能自我約束的自制能力尚待加強，若不善加管理，任由學生在校園內隨身持用，恐影響正常學習與社交。為協助貴弟子專心學習，增進同儕互動，拓展學習層面，培養更健全的人際關係，避免因網路成癮而衍生不良後遺。
    本校依據教育部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行動載具使用原則」，邀集教師、家長、學生代表召開會議訂定本校「校園行動載具使用管理規範」(第2頁)，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。
    學生若攜帶行動通訊設備（手機、平板等相類產品）到校，將以班級為單位統一保管，籲請督促貴子弟遵守相關規定，希望家長能理解與支持，在關鍵時期引導孩子們學習自重與自律，正確使用通(資)訊工具，使之成為幫助孩子學習探索與建立良好人際互動的利器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仰德高中學生處敬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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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-沿----------此----------線----------撕----------下----------
家長同意書
    本人已詳閱貴校「校園行動載具使用管理規範」，同意子弟攜帶行動通訊設備到校，並願意配合學校督促子弟在校期間使用行動通訊設備之管理規範，若攜帶到校務必主動納入統一管理。
班級：__________  座號：____  學生姓名：____________  家長：______________（簽章）      
	行動通訊設備種類
(手機、平板等)
	號碼
	廠牌
	機型
	外觀特徵(顏色、護套等)

	
	
	
	
	


申請日期：民國  年  月  日【本同意書家長簽章後由學生送交導師】導師認證：________________
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校園行動載具使用管理規範
壹、依據 
一、教育部108年6月17日臺教資(四)字第1080060697號函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行動載具使用原則。
二、本校「學生服裝穿著與儀容規定暨在校生活規範」、「學生獎懲實施規定」及「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實施規定」。 
貳、目的
為導引學生、教職員工及校外人士於進入校園內適切使用行動載具，維持學校秩序及安全、教導行動載具使用禮儀並促進學習成效，特訂定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校園行動載具使用管理規範（以下簡稱本規範）。 
參、定義
本規範所指行動載具，泛指行動電話(手機)、可攜式電腦、平板電腦、穿戴式裝置等具無線通訊功能之終端裝置。 
肆、校園使用行動裝置管理規範
一、申請程序：
（一）有需要攜帶行動載具到校之學生，須檢附家長同意書(如附件)後始得攜帶到校，無家長同意書之學生，不得將行動載具攜帶至學校。
（二）獲准攜帶之行動載具僅限個人使用，不得轉借其他同學。
二、使用時間：
（一）07:40前及放學後，其餘時間不得使用。
（二）教師引導學習或緊急必要聯繫時，其餘時間一律關機。 
三、管理方式：
（一）學生到校後應依導師規定時間、方式，主動將行動載具關機實施統一管理，各班須在第1節下課結束前完成收繳保管，放學時領回。
（二）未按時上學學生，到校後應主動將行動載具關機並交導師保管。
（三）如遇緊急情況或上課需求，應向導師或任課老師報備，經同意後方得取回使用。
四、一般規定：
（一）使用行動載具時，應注意禮節及音量，不得妨礙他人學習，倘有違反，學校得以禁止。
（二）學生使用行動載具具照相與錄影、錄音功能者，應尊重他人隱私(需徵詢當事人同意後始可為之)，不得任意拍攝及上傳散播；如違法播放、錄製(複製)mp3、mp4、影片及音訊，或偷拍、傳輸(觀賞)不當影片、糾眾滋事者，依學生獎懲實施規定處理並自負法律責任。
（三）同學取、放行動載具不可損及他人行動載具，且禁止取用他人物品，違者依相關規定處理。
（四）學校師生應遵循本規範及注意使用安全，上課、會議或活動中，應將行動載具轉成靜音或關機，必要使用時應注意音量及電話禮節。
（五）校外人士進入校園應在不影響學校上課及師生課程教學下使用。
（六）行動載具(含行動電源)不得在校內進行充電。
（七）如違反本規範屢勸不聽者，得予加重處分。 
伍、本規範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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